
　第３７卷　第５期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ｃｔ．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１５Ｘ（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６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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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科研项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托，作为一类政策文本的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各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设立与实施，各省份逐步制

定了相应的项目管理办法，以规范和促进地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以近年来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颁布

的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之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项目申请、项目评审、成果鉴定、经费管理措施

等维度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揭示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的总体状况，对比分析各省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

理的共性与差异，并提出了细化政策供给，放宽申请限制，合理设置标准，淡化形式评价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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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社会科
学项目具有政策导向性，在宏观上能够对社科研究
事业进行统筹协调，在微观上具有凝聚学术资源、培
养学术人才的作用。除作为国家级项目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之外，省
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面向本省份人文社科科

研人员的地方性项目，具有资助对象地域性强、问题
相对聚焦等特点。是人文社科学者研究和参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要实现项目的
宏观协调性与微观激励性的目的，省级社会科学项
目管理办法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结构分析方面，贺赛

龙在分析我国社科基金项目管理梯度和结构的基础

上，指出了管理梯度结构与管理需求之间的矛盾，进
而提出了地方（省级）社科基金实施层级管理的概念
与构建模式〔１〕。徐之顺针对社科项目中的“入难出
易”、理论高度不够、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等现象，提出
了以管理创新促进社科研究创新的建议，如改进项
目指南的制定办法、严把“出口关”等〔２〕。王烨从人
文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以知识价值为
导向，加快推进科研人员的绩效工资改革，激发研究
人员的创造力〔３〕。２０１６年７月，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
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２０１６〕５０号）对于推进科研
管理“放管服”改革，激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
以“放管服”为视角对科研管理办法进行了研究。高
颖结合高校科研经费资金管理现状，依据基础研究
活动规律，提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放管服”改革背
景下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的具体策略〔５〕。张显华
指出在贯彻“放管服”上仍然存在认识不足、理解存
疑、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审计应发挥监督职
能，加大检查力度，确保下放的管理权限“接得住、管
得好”，以促进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举措
落地生根〔６〕。陈冠宇提出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相协

调的建议，即放松对社科研究政府资助的政府管制
与构建符合社科研究规律的管理体系〔７〕。在政府对
人文社科研究的资助方面，温美荣将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的资助体系归纳为三种需求导向：理论需求导
向、问题意识导向、目标结果导向，政府对中国社会
科学的发展品质与状态有着直接影响〔８〕。薛福冰提
出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资助途径，改善和优化资助
结构。包括建立与自然科学研究资助相区别的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管理体系和制度，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相区别的资助管理体系和制度，建立机构式
资助与项目式资助相区分的管理体系〔９〕。政策文献
作为一种可观测的政策信息物化载体，为公共政策
领域的量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数据依托的路径〔１０〕。

我国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的制度建设和

管理实践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我国各省份
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研发投入
和政府关注点不同，导致不同省份的哲学社会科学
项目在政策供给上与现实需求仍有诸多不适应之

处。因此本研究利用政策计量和文本分析方法，下
载和分析国内３１个省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管理文件，以发现其中的特点，分析其共性和差异，
从而为进一步完善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

体系，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构建有中国特色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
供政策性思考。

２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从各省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办
下载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法、基金管理办法、基
金申报通知等文件，不含后期资助项目和省级社科
联项目相关管理文件。对于在社科规划办无法查到
相关文件的省份，在隶属相应省份的高校网站查询
检索并下载。最终共收集到项目管理办法４０份，资
金管理办法１１份，申报通知３２份。将文件从项目
立项到成果验收进行拆解，提取其中的项目种类、申
请条件、资助额度、研究时限、验收成果形式、结题要
求、免鉴定要求、资金拨付方式等信息进行计量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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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结果

３．１　项目种类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以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为主。各省份项目在选题上普遍突出面向
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问题和地域文化特色，但
不同省份在项目种类上有较大的差别（见表１），如
山东、河南等省份只含上述三类项目，而广西、重
庆、浙江设置项目类型较多。其中浙江省设置项
目最多，除三类最主要的项目外，还包括智库项
目、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岛、西南地区扶持项
目、资政项目等。项目种类设置多样化，有助于学
者在申报项目时有的放矢，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
项目指南更准确地结合起来，从而使项目资助更加
有针对性。内蒙古、江苏、浙江、广西、宁夏、贵州、北
京等省份明确设有自筹经费项目，目的是在省级财
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激发其
创新活力。

表１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种类

项目

类型
省　　　　份 频次

１２ 浙江 １

１１ 重庆 １

９ 广西 １

８ 吉林 １

７ 广东、黑龙江、四川、天津 ４

６ 北京、福建、海南、河北、宁夏、陕西 ６

５ 贵州、湖北、江苏、内蒙古 ４

４ 甘肃、辽宁、上海、新疆 ４

３ 安徽、河南、湖南、江西、青海、山东、山西、西藏、云南 ９

３．２　申请条件

３．２．１　一般和重点项目　本研究将项目的申请条
件进行整理，并将青年项目和非青年项目分别列出，

以展现不同省份在项目申请条件上的差异，见表２
和表３。统计过程中出现同时要求博士学位或者职
称情况时，因具有中级职称的学者大部分拥有博士
学位，所以取博士学位为限制条件。

１４个省份要求项目申报者有博士学位，其中５
个省份中，当申报者未达到条件时，可由专家推荐，

２０个省份要求申报者有副高级职称，其中９个省份
接受推荐，山东和湖北则要求较高，申请一般项目要
求申报者具有正高级职称。

表２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申请条件（一般和重点项目）

要求 省　　　份 频次

博士

学位

山西（一般）、江苏、福建＊＊、江西（一般）＊＊、
吉林（博士扶持）、辽宁、天津、河北＊、安徽（一
般）、青海＊、四川、重庆＊、云南、广西

１４（５）

副高级

职称

黑龙江（一般）、北京（一般）、江苏（重点）、上海
（重大）、上海（系列、一般）＊、浙江（重大）、安徽
（重点）、江西（重点）、河南＊、广东＊、海南、陕
西＊、宁夏（重点）、宁夏（一般）＊＊、甘肃＊、新
疆、吉林（一般、自选）＊、内蒙古＊、贵州（招标、
一般、委托、自筹经费）、西藏、湖南＊、福建（应用
对策研究）

２０（９）

高级

职称

山东＊、湖北＊、吉林（重点）、北京（重点）、山西
（基地） ５（２）

　注：带＊号表示当条件未满足时，可以由两名正高级专家
推荐，带＊＊号表示可以由两名副高级专家推荐，频次
一栏的括号内数字表示可以推荐的省份个数。

３．２．２　青年项目　对于青年项目，１２个省份要求
有博士学位，１个省份要求有中级职称，１１个省份要
求副高级职称，山东和湖北要求高级职称。值得注
意的是江西省对青年项目的申报不设专业技术职务

的限制，而上海、浙江则规定青年申报者未取得副高
级职务。相较之下，江西、浙江、上海３个省份的政
策或许更有可取之处，当学者取得更高级别的职称
之后，将其与青年学者区分开来，对青年学者的培育
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表３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申请条件（青年项目）

要求 省　　　份 频次

博士

学位

广西＊、辽宁＊、天津＊、河北＊、青海＊、四
川＊、重庆＊、云南＊、福建＊＊、江苏、安徽、
山西

１２

中级

职称
贵州 １

副高级

职称

黑龙江＊、北京＊、河南＊、广东＊、陕西＊、宁
夏＊、甘肃＊、新疆＊、内蒙古＊、湖南＊、西藏＊

１１

高级

职称
山东＊、湖北＊ ２

不受专

业技术

职务限

制

江西 １

未取得

副高级

职务

上海、浙江 ２

未提及 吉林、海南 ２

　注：带＊号表示当条件未满足时，可以由两名正高级专家
推荐，带＊＊号表示可以由两名副高级专家推荐。

在青年项目的申请年龄限制上（见表４），河北
省的标准最为严苛，要求不超过３３岁，湖北省条件
宽松，对青年的年龄放宽至４０岁。２０１４年后我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申请年龄上限从３９岁
降为３５岁，以减轻青年学者的竞争压力，为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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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条件，而省级社科青年项目的年龄上限设置过
高难以起到对年轻学者培养和激励作用。
表４　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申请年龄上限

年龄 省　　　　份 频次

３３ 河北 １

３５
黑龙江、辽宁、天津、山西、山东、上海、浙江、福建、
江西、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西藏 １４

３６ 江苏 １

３９ 北京、安徽、宁夏、新疆、重庆、贵州、云南 ７

４０ 湖北 １

３．３　资助额度
项目经费为学者展开科研工作提供了资金保

障。相较于自然科学主要通过实验设备等客观工
具来认识世界，其成本支出可量化为仪器和材料，
其成果也可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人文社会科
学主要依靠学者自身思考及学者之间的思维碰

撞，成果又普遍存在长期价值高于短期价值的特
征，因此在经费资助方面处于劣势〔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额度普遍高于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即使作为交叉性学科的管理学，前者资助
力度也远高于后者。各省份的经费资助额度如表

５。就一般项目而言，东北地区和华中地区资助金
额较低，而山东至海南的沿海发达地带和宁夏、云
贵、新疆等边远地区的资助金额则相对较高，说明
省级社科项目的资助金额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并非

正相关关系，边疆地区对本省的人文社会科学支持
力度并不逊色。北京、上海是经济发达地区，对项目
的资助金额达到８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西藏地区
对项目的资助可达１２万，一方面因为西藏地区大力
支持地方特色社会科学发展，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
西藏难以汇聚大量的科研力量，经费资助只能相对
集中。

表５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额度

类别 额度 省份 频次 类别 额度 省份 频次

重大

项目

４－６万 甘肃（招标） １

６－１０万 福建、湖南、甘肃（基地）、河南 ４

３０万 北京 １

重点

项目

２－３万 辽宁、四川、江西、甘肃（委托） ４

３．５－５万
吉林、湖北、海南、内蒙古、浙江、安
徽、湖南、宁夏、重庆、云南 １０

５－８万 山东、新疆、江苏 ３

１２－１５万 北京、西藏 ２

基地 １－２．５万 吉林、海南 ２

专项 ０．５万 黑龙江 １

方史 ６万 广东 １

一般

项目

１－２．５万
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论文、报
告）、四川、湖北、甘肃、安徽、河南、湖
南、黑龙江

１１

３－５万
内蒙古（专著）、浙江、海南、重庆、云
南、新疆、贵州、山东、广东、宁夏、江
苏、福建

１２

８－１２万 北京、上海、西藏 ３

特别

委托

１．５－３万 内蒙古 １

３－１０万 湖北 １

２０万 北京 １

未注明 天津、河北、山西、广西、陕西、青海 ６

从各省份项目经费的拨付方式来看，大部分
省份仍是以二次拨付为主（见表６）。科研经费主
管部门出于激励学者投入精力于科研，并最大程
度上减少科研风险的目的设计出按计划进度分批

拨款制度，但此种方式可能会增大迎检压力而助
长学者的浮躁和短视行为，也可能会因缺乏弹性
而使 学 者 丧 失 对 科 研 活 动 中 意 外 发 现 的 敏

感性〔１１〕。
表６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经费拨付方式

拨付方式 省　　份 频次

一次拨付 黑龙江（专项）、辽宁、甘肃、新疆、山西、浙江、海南（除重大项目外）、陕西、贵州（一般课题、青年课题） ９

二次拨付

４０％／６０％ 西藏 １
５０％／５０％ 黑龙江（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陕西 ２
６０％／４０％ 安徽、江西、四川、贵州（招标课题）、河南、重庆、云南 ７
７０％／３０％ 广东、天津（一般项目、智库专项及培育项目）、宁夏 ３
８０％／２０％ 北京、广西、海南（重大项目）、江苏、青海 ５
比例不明 河北、山东、湖北 ３

三次拨付
４０％／３０％／３０％ 上海、天津（重点项目） ２
比例不明 吉林 １
按年分期 内蒙古 １
分期方式不明 湖南 １
拨付方式不明 福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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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结项要求

３．４．１　最终成果形式　统计各省份对最终成果的
要求形式（见表７），发现社科项目结项要求的成果
形式普遍以专著、研究报告或系列论文为主，但一些
省份的项目研究成果可以其他形式呈现，如江西、广

西、新疆、西藏等省份可以将译著或工具书、电脑软
件，甚至音像制品作为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经济
发达地区并不被认可，但广西、新疆等地因研究资源
所限和成果的特殊性，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结项
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者的科研压力。

表７　各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结项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 省份 数量

专著、研究报告或系列论文 吉林
、辽宁、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上海、浙江、河南、湖南、广东、海南、陕西、宁夏、四川、

贵州、云南、福建、安徽、湖北、青海、江苏、甘肃、重庆、山西、江西、广西、新疆、西藏 ２９

译著 江西、广西、新疆、西藏 ４

工具书、电脑软件 江西、新疆 ２

咨询报告 山西 １

音像制品 江西 １

未注明 黑龙江、北京 ２

３．４．２　结项成果要求　各省份在结题成果的数
量和字数上要求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河南、宁
夏、海南等省份对专著的字数要求较高，青海、甘
肃、西藏等省份则对研究报告的字数要求较高，上
述地区对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相对较

低。大部分省份要求论文发表４篇以下论文，贵
州要求论文１０篇，其中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３
篇以上。基地项目和重点项目明确要求以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论文结题，除山西规定自筹项目结题需
发表１篇核心期刊论文外，其他省份并未对自筹
项目的结题提出明确要求。山西要求一般项目发
表一篇Ｃ刊论文，辽宁和吉林分别以１万和１．５
万元的科研经费要求发表４～５篇论文，吉林要求
发表两篇核心期刊，完成时间短，资助额度低，但
结题标准高，无疑增大了学者的科研心理压力和
经济压力。

表８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结项要求

类别 明细 省份 频次

著作字数
（万字）

８－１０ 重庆、天津、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安徽、广东、甘肃、青海、贵州、西藏 １０

１５－２０ 吉林、河南、宁夏、重庆（重点）、海南 ５

研究报告字数
（万字）

１－２．５ 河北、宁夏、河南、海南、青海（一般）、重庆（青年）浙江 ７

３－６
吉林、天津、内蒙古自治区、安徽、广东、广西、宁夏（重点）、重庆（一般、重点）、贵州、青海（特
别委托、重大）、甘肃（一般、重点委托、重大）、西藏 １２

论文（篇）

１－２ 宁夏、河北、湖南、陕西、西藏 ６

３－４
辽宁、广西、天津、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福建、安徽、广东、海南、甘肃、重庆（青年）、宁夏（重
点） １２

５ 吉林、辽宁（重点）、河南、重庆（一般） ４

１０ 贵州 １

核心期刊（篇）
１

河北、山西（一般自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山东（一般和青年）、江苏（青年和自筹）、
海南（青年、自筹）、陕西、甘肃、新疆 ９

２ 吉林、天津、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山东（重点）、江苏（一般）、海南 ６

ＣＳＳＣＩ（篇）

１ 山西（一般）、山东（重点）、湖南（重大） ３

２ 江苏（重点课题） １

３ 山西（基地） １

未注明 黑龙江、北京市、江苏、上海市、江西、湖北、四川、云南 ８

３．４．３　免鉴要求　项目免鉴定是基于一定评价标
准，对优秀研究成果的免除再评价的特殊承认方式。
除研究成果涉密或被领导采纳外，不同省份项目的
免鉴定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如黑龙江、山东要求必

须获得省级一等奖，吉林省要求国家级二等奖，河南
省要求发表３篇ＣＳＳＣＩ期刊，甘肃省要求３篇核心
期刊。免鉴定标准的设计，无疑是为了引导项目承
担者提高研究学术质量，面向政策需求，树立精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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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但有限的项目执行周期仍然成为制约达到免鉴
定标准的重要因素。因为奖项所需必要条件的引用
次数、书评、转载等指标均需要成果发表或出版后足

够的时间来保障。免鉴要求设置得过高，不仅违背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研究和传播规律，还可能背离设
定免鉴标准的初衷。

表９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免鉴要求

类别 明细 省份 频次

奖项

省级

一等奖 黑龙江、山东 ２
二等奖 吉林、辽宁、河南、广西、海南、陕西、青海、新疆、四川、贵州、西藏 １１
三等奖 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安徽、江西、宁夏 ７

国家级
二等奖 吉林 １
三等奖 辽宁、海南 ２

权威报刊 黑龙江、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福建（重大）、海南、陕西、甘肃 ８

ＣＳＳＣＩ
１篇 辽宁（一般、青年、自选）、福建（一般和青年） ２
２篇 辽宁（重点）、福建（重点）、安徽 ３
３篇 河南 １

核心期刊
２篇 吉林、天津 ２
３篇 甘肃 １

涉密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河南、广西、宁夏、青海、新疆、四川、
贵州、西藏 １７

领导肯定或被采纳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西藏 ２４

未注明 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广东 ５

３．５　研究时限
研究时限即项目执行周期。当研究时限以区间

形式呈现时，则取上限。从研究类别来看，基础研究
一般要求２～３年，应用研究一般要求１～２年。从
不同的成果形式来看，专著要求时限从２～４年不
等，并以３年居多，而对论文的要求则从１～３年不
等，主要以１～２年为主；研究报告则多要求两年内
完成。研究时限与成果类型相关，专著需要较长时

间的打磨，而要求论文的数量决定了完成的时限。
文件所要求的研究时限也呈现出地区上的差异性。
如河南省，对论文的要求时限为１年，却需要发表５
篇论文，辽宁省１年时间需发表４篇论文，河北、甘
肃、山西、新疆等地在１年时间内需要发表１篇核心
期刊。研究时限与成果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匹配
性，对项目的完成质量和学者的科研压力都可能带
来负面作用。

表１０　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时限

类别 时间 省份 频次

专著

２年 山西、甘肃、四川、贵州 ４
２．５年 内蒙古 １
３年 辽宁、河北、浙江、河南、广东、海南、陕西、宁夏回族、新疆、重庆、云南、青海、西藏 １３
４年 吉林 １

论文

１年 辽宁、河北、山西、河南、甘肃、新疆、云南 ７
１．５年 宁夏 １
２年 内蒙古、广东、贵州、陕西、青海、重庆 ６
３年 吉林、西藏、浙江、海南 ４

研究报告

１年 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甘肃、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１４
１．５年 浙江、宁夏 ２
２年 陕西、青海、重庆、广东 ４

未注明 山东、江苏、湖北 ３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问题
通过对我国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的

量化分析，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４．１．１　经费供给的学科异质性体现不够　哲学社
会科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而不同领域对人力和物
力的投入有着较大差别，如经济学的数据采集和社

会学的田野调查相较于思辨类的哲学等人文学科需

消耗较多资金，但在项目设置和资助金额上，并未充
分体现出这种差异。并没有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那样按照项目客观所需给予相应额度资助。

４．１．２　申报条件的身份限制过多　对申请人的年
龄、学历、职称等作必要的门槛限制，体现了经济学
意义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起到降低成本，提高评审
效率，提升项目完成预期的效果。但一些学者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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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或职称所限无法达到申请标准，导致其成为该类
项目的“局外人”此举可能会破坏学术公平性，牺牲
这些学者的科研参与权利，与国家有关项目管理破
除“四唯”精神相悖。

４．１．３　自筹经费项目存在双刃剑效应　在省级公
共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那些优秀的选题给予
自筹经费项目形式立项，一方面为科研人员增加了
项目渠道，体现了政府和学术界对选题意义和价值
的承认，另一方面，也为满足学者职称晋升的提供了
必要条件。从这些层面看，自筹经费项目有一定积
极意义。但无可置否的是，除了少数应用性较强的
学科和选题外，大多数人文社会学科和选题难以寻
找经费资助渠道。一些自筹经费项目又与其他项目
的验收标准相同，除了带给学者基于学术承认的符
号性声誉外，也难免给科研人员造成相当大的经济
负担和心理压力。

４．１．４　项目资金少与成果要求多的不匹配　与同
属省部级项目的教育部研究项目（一般项目１０万
元／项，青年项目８万元／项）、省级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３～５万元／项）相比，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经费投入与产出要求不成比例。再加上项目时限的
不合理，１年之内完成４篇论文，并要求１～２篇核
心期刊，无疑增大了学者的结项压力，容易造成群体
性焦虑。以成果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来评价项目完
成质量，也会导致一部分研究者过于追求发表的载
体，而忽视研究内容的实证性创新。数量有限的核
心期刊或者Ｃ刊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省级社科
项目成果，因此可能会导致成果发表周期的拉长，并
引发学术不端的行为。

４．２　建议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项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类量大面广的
项目资助类型，其作用的发挥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这就需要充分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律和
学术规范，贯彻落实项目管理“放管服”精神，广泛调
动省级项目各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尤其需要政府
（省级党委组织部理论处）和承担项目具体管理工作
的高校和院所，开展充分调研，不断完善科研项目管
理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为营造科学、高效、和谐的
项目管理环境提供政策支撑。

４．２．１　应明确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目标定位，
细化政策供给　在资助领域和资助对象方面应与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有所
区别。所设项目应突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
需，挖掘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类项目，并兼顾可
能成长为高层次基础研究项目的培育。适当增加项
目申报种类，如应急项目、智库项目和委托项目等。
在资助额度上，不宜整齐划一，申请者可以根据实际
经费所需申请对口的项目。适当减少自筹经费
项目。

４．２．２　发扬学术民主，适当放宽对申报项目者的学
历和职称限制　避免将一些具有科研能力但又被规
定所限的学者拒之门外，适当降低青年学者申请门
槛，以鼓励和培养年轻学者。

４．２．３　创新项目验收的成果要求　对项目验收的
成果要求，应坚持创新、质量和贡献导向，不惟数量
多寡为圭皋，可尝试代表作制。对项目的成果要求
和时限设定应实事求是，成果要求和项目资助金额
应保持平衡，成果完成时限的要求也应结合项目难
度和成果要求形式而设定。项目免鉴标准不宜设置
过高，减少拨款次数。自筹经费项目应在成果要求
上与一般项目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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